长上能局字〔2024〕26号

关于学习《宣传贯彻〈煤矿安全生产条例〉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主体企业，煤矿：

《煤矿安全生产条例》（国务院令第774号，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24年1月24日颁布，将于2024年5月1日起施行。按照应急管理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部署以及山西省能源局关于印发《<煤矿安全生产条例>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工作方案》的通知（晋能源煤技发〔2024〕98号）要求，为做好宣传贯彻工作，确保《条例》得到更好实施，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了学习《宣传贯彻〈煤矿安全生产条例〉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落实落细。

                           长治市上党区能源局

                            2024年4月8日

长治市上党区能源局

学习宣传贯彻《煤矿安全生产条例》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党对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牢固树立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理念，以防范和减少煤矿生产安全事故为目标，紧密结合实际，建立范围广、形式新、有特色的宣传工作机制，全面宣传普及《条例》，营造和谐、稳定、安全的社会发展环境，促进我区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工作机构
为加强《条例》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工作的组织领导，区能源局成立由局长为组长，分管负责人及相关股室全体人员为成员的领导小组，负责做好《条例》宣传贯彻、进展调度、总结分析等工作。各主体企业、煤矿要成立相应工作机构，负责《条例》学习宣传贯彻落实的组织领导工作。
三、工作安排
《条例》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从2024年3月--9月，分4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4年4月底前）。组织相关股室，利用每周二、周四集中会议学习《条例》；各主体企业、煤矿要认真学习《条例》并安排部署宣贯工作。全面领会《条例》的重要意义、立法宗旨、法律制度、监管监察内容、法律责任以及对煤矿企业的法律规范等。
（二）学习宣传贯彻阶段（2024年6月底前）。区能源局会同主体企业结合“安全生产月”组织开展《条例》学习宣传贯彻活动。充分利用微信平台、短视频、宣传栏、宣传册等方式广泛宣传《条例》的立法精神和实质内涵，普及煤矿安全生产防范知识，提高公众安全意识，提升从业人员自我保护意识，推动全社会关注和支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鼓励煤矿企业结合自身实际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学习宣传活动。在本企业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三）企业自查自改阶段（2024年8月底前）。各主体企业、煤矿要对照《条例》开展自查自改。重点检查以下内容：是否健全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是否落实实际控制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是否按规定配备“五职”矿长和专职副总工程师；是否按规定配备主要技术负责人并健全落实技术管理体系；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持续保持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是否按规定建立领导带班制度；是否按规定建立安全限员和井下工作时间管理制度；是否禁止井下劳务派遣用工；是否按规定保障安全投入和提取使用安全生产费用；煤矿建设项目是否按规定设计、施工、验收；是否按规定开展煤矿生产能力核定；是否违反安全生产条件下达生产计划及经营性指标等；是否按规定编制年度灾害预防和处理计划；是否按规定编制专项设计；是否对规定的危险作业采取专门安全技术措施；是否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是否按规定建立健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是否按规定进行灾害等级鉴定；主要生产系统和安全设施是否符合《条例》规定；是否有《条例》规定的十七项重大事故隐患等。
（四）督导检查阶段（2024年9月底前）。区能源局将对主体企业、煤矿自查自改情况进行督导，推动《条例》落地见效，严防问题隐患反复出现。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条例》的出台，是新时期煤矿安全生产和监管形势所趋，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特别是煤矿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的政治要求，也是“三管三必须”的职责所在。主体企业、煤矿要把《条例》的学习贯彻落实当做一件政治任务来抓，切实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记于心。

（二）加强组织领导。抓好《条例》贯彻落实，是煤炭行业领域的一件大事，是强化煤矿安全生产和防范化解煤矿重大风险隐患的有力举措，是推动煤矿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的有效途径，将为规范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经营、预防和减少煤矿生产安全事故提供有力支撑保障。各主体企业、煤矿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周密组织，狠抓落实，确保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取得实效。

（三）创新学习宣贯方式。要采取自学、互学、学习交流、专家解读、板报宣传、演讲比赛、趣味问答等多种形式，增强学习《条例》的自觉性，巩固学习成果，夯实法律基础。

（四）强化监督检查。区能源局将把《条例》的学习宣传贯彻贯穿到日常检查工作中，推动《条例》的学习宣传贯彻扎实深入开展。各主体企业、煤矿自检结束后，要写出专题报告于8月25日前报区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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